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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警院发〔2023〕64号


关于印发《宁夏警官职业学院
考试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处室、系部：
为进一步规范学生考试管理工作，优化考试管理机制，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结合学院实际，制定了《宁夏警官职业学院考试管理暂行办法》，经学院2023年第6次院长办公会议审定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宁夏警官职业学院
                   2023年9月6日


宁夏警官职业学院考试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考试是对学生学习效果的专门考核，是进行教学质量监测和监控的主要环节。加强考试考务管理工作是全面实施教学质量管理、加强考风和学风建设的主要内容，是实现学院人才培养目标的基本保障。
第二条  考试考务工作须适应学校和社会发展，切实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对学生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的培养。为进一步加强考试管理，规范考务工作，完善考试制度，促进学风、考风建设，使考试工作科学、规范、有序地进行，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章  考务工作组织
第三条  考务工作实行院系两级管理，教务处负责统筹、组织、协调、监管全院考务工作，各教学教辅部门负责组织系部专业核心课程考务工作。
第四条  学院成立考试工作指导委员会，由主管教学工作的院领导任主任，教务处负责人任副主任，各教学教辅部门负责人担任委员。
考试工作指导委员会职责主要是贯彻执行国家和自治区有关考试管理的方针、政策；讨论、研究和制定考试改革方案；对全院考务工作进行指导、协调和监督。
第五条  教务处主要职责
（一）负责制定学期考核工作总体安排、全院课程考试试卷原稿收集存档，负责协调安排各教学教辅部门考试试卷印制、教考分离课程及跨系部课程的考试安排与组织，负责考核计划里所有课程的试卷保管，保管期限为五年，负责每学期期末考试所有成绩单的存档；
（二）组织考务巡视组对全院考试工作进行巡查；
（三）负责期末考试试卷、成绩的核查和通报；
（四）负责教考分离课程及跨系部课程的学期补考和毕业补考组织工作；
    （五）负责学院招生考试相关工作；
第六条  各教学教辅部门主要职责
（一）负责教研室所属教师试卷的审查、保密、打印、装订、封袋及批阅；严格做好试卷及考试内容的保密工作；加强对试卷保密工作的领导和处理试卷泄密事件；核报教师出卷、监考、阅卷工作量。
（二）负责系部专业核心课程期末考试组织工作，并将系部考试监考安排报教务处。负责系部专业核心课程学期补考、毕业补考组织工作。做好试卷回收、学生答卷等相关材料的收发登记。
（三）配合教务处对系部组织考试工作进行巡查。
（四）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严肃考场纪律，抓好考风、考纪。考试期间坚持现场办公，处理考务相关工作。出现违纪情形，留存违纪、作弊的相关证据；负责收集整理考场登记表和监考巡考情况记录表，按有关规定及时提出对违纪师生的处理意见并报考试指导委员会研究决定。
（五）负责做好考场其他服务工作。
第七条  各教学教辅部门负责人具体负责本系部考务工作，主要职责是：落实、检查和督促本系部考务工作；根据教学大纲要求对考试命题进行审定或聘请相应专家审定；向学校考务办公室书面报告每学期考试命题和阅卷情况（包括每门课程命题人或试卷来源，每门课程阅卷小组人员等）和考试工作总结。
第八条  考试期间实行考务工作主考负责制。学校主考由主管教学工作院领导担任，副主考由教务处负责人担任，各教学教辅部门负责人为系部主考。
第三章  考试命题
第九条  考试命题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一）以教学大纲为基本依据，充分体现大纲基本要求；
（二）试题覆盖面要广，应包括课程教学内容所涉及知识点；
（三）试题难度要适宜，有较高区分度；
（四）题量要适当丰富，分值分配要合理，避免出现偏题、怪题；
（五）试题力求题意准确，文字叙述要通顺、精炼，易于理解。
第十条  期末考试前，教师不得提供详细的复习提纲，不得划定过于详细的复习范围，应要求学生全面复习。如有教师违反规定，按照教学事故予以追究。
第十一条  试题要尽量少放死记硬背内容，引导学生把精力放在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上。
第十二条  学院各年级（跨系部）使用统一教材的课程，由教务处组织各任课教师讨论后，统一出卷并组织考试。各系部特有专业课考试，由系部自行安排任课教师出卷并组织考试。所有课程考试卷都要出A、B卷，A、B卷是内容完全不同的两份试卷（不允许只打乱题序重组），重复题量不得超过20%，在难度、题量上应该保持适宜，并附参考答案和评分标准，由所在教学系部填写试卷审核表并签字，于考试前10日提交教务处。
第十三条  各科命题不符合本办法有关要求的，要逐级追究责任并给予批评或处理；对不按时送交考题的有关责任人，要按教学事故追究责任。
第四章  试卷保密与印刷
第十四条  试卷保密工作是学院保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试卷命题人员必须严格保密，无论何时均不得以任何形式向任何人泄露试卷相关内容，不得在考前复习过程中暗示学生复习的范围和重点。
第十五条  命题时应该采用学校统一规定的试卷格式。命题结束后，命题老师应反复校对，确认无误后报电子版及打印稿至所属教学系部，由教学系部按要求统一交付教务处。交付试卷后，命题人应及时将试题电子文档予以删除。
第十六条  上交试题前，命题人应将A、B两份试卷正稿和参考答案及评分标准用试卷专用袋密封装好，交教学系部考务办公室专管人员签收并填写《考试试卷登记表》。
第十七条  用于考试的试卷由教务处负责统一安排选定，未经教务处负责人同意任何人不得拆封试卷或接触试卷题库。试卷选定后，必须用专用试卷袋装好，交制卷人员印制。
第十八条  制卷人员在印制试卷时，应对试卷的接收、份数等有关情况做好文字记录，以便备查。除按时按质按量印制好试卷以外，必须对试卷的保密负责。所有试卷有关资料包括原稿、版纸、废纸等必须密封保管，不得以任何形式向他人泄露试卷内容。在试卷印制期间，其他人员一律不得进入制卷室。凡有泄题者，严格按照教学事故严肃处理。
第十九条  制卷员在印制试卷时如有不清楚之处，应及时向教务处负责人报告，未经同意不得向其他人询问试卷内容或有关情况。
第二十条  试卷印制及装袋  
（一）试卷印制完成后，由专管考务工作的人员将所有试卷连同底稿，全部放入上锁文件柜，试卷不得滞留或私自带出制卷室。
（二）试卷印制人员应对试卷印制情况包括专业区队、科目、份数、每份试卷页数等做好登记，以便备查。
（三）试卷装订、装袋、密封等工作一律由教务处考务工作人员统一安排。
（四）凡参与试卷命题、选定、打印、校对、印制、装订等工作的人员均不得以任何形式向他人泄露试卷有关内容，违者将按教学事故严肃处理。
第五章  考场布置
第二十一条  各考场一律按要求摆放桌椅，座位之间、前后要保持适当距离。
第二十二条  考场桌面、桌仓、地面须清理干净，不得有纸张等杂物，将黑板擦拭干净。
第二十三条  各系部须至少在考试开考前一天完成考场布置工作，确保考试期间各考场正常使用。考场布置完成后，教务处负责统一验收。
第六章  试卷评阅及成绩录入
第二十四条  阅卷人员领交试卷时必须履行签字手续，并在所阅试卷封面记录单上签字确认。
第二十五条  阅卷人员要坚持原则、公平公正，在阅卷前认真研究参考答案、统一评分标准。
第二十六条  阅卷结束后，各教学教辅部门要进行试卷复查，以防出现差错，确认无误后组织任课教师拆封试卷并填写卷面成绩单。参与阅卷工作的所有人员按照分工，在规定位置签字，一旦在成绩核查过程中出现问题，将追究有关责任人责任。
第二十七条  阅卷工作完成后，任课教师按照教务处工作要求登录成绩管理系统录入成绩，下载并打印电子版成绩单，自行留存一份，将卷面成绩单和打印成绩单交至所属教学系部考务人员保管。
第二十八条  各教学教辅部门将保管的所有成绩单，在规定时间内交至教务处主管考试工作的人员存档。
第二十九条  考试工作指导委员会组织专人复查试卷。对差错率高的试卷要责成阅卷人重阅，扣发阅卷费，并记相关责任人教学事故一次。
第三十条  阅卷完毕，各教学教辅部门将所有试卷交至教务处保管，任何人员不得滞留试卷；学生个人不得查阅试卷，如有疑问，按有关程序报教务处批准，由教务处主管考试工作的人员和所属教学系部指定的专人共同查阅。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一条  社会考试组织管理工作参阅本办法执行。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自2023年9月6日起施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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